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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股东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方资产

”）《

关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减持股份的通知

》，

东方资产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解

除限售存量股份

３

，

９９９

，

２３９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８％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股东减持解除限售存量股情况

１

、

股东减持情况

：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数占总股份比例（

％

）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４．２２－２０１５．４．２７ ３

，

９９９

，

２３９ １．２８

２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份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份比例（

％

）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

前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

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４

，

８６５

，

４８１ ４．７７ １０

，

８６６

，

２４２ ３．４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

，

８６５

，

４８１ ４．７７ １０

，

８６６

，

２４２ ３．４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减持未违反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等有关规定

。

２

、

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业务规则的规定

，

未违反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

三

、

备查文件

《

关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减持股份的通知

》。

特此公告

。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4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279� � � �证券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2015－022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股东托管

资产净资产收益率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7

月

29

日

，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控股股东重庆港

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港务物流集团

"

）

及其全资子公司重庆市万州港口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州港

"

）

向公司出具

《

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

港务物流集团和万州港承诺将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之日起四个月内向

公司通报并披露托管资产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内容详见

2014

年

7

月

30

日

公司披露的临

2014-040

号公告

。

现将港务物流集团和万州港托管资产

2014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公

告如下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重庆市涪陵港务有限公司

（

港务物流集团独资

）

的净

资产收益率为

0.01%

，

重庆苏商物流有限公司

（

万州港拥有

68%

股权

）

的净资产收

益率为

0.59%

。

除此

，

托管资产中的港务物流集团果园港件散货分公司

，

万州港奉

节分公司

、

云阳分公司

、

巫山分公司

、

忠县分公司

、

西沱分公司

、

客运分公司等

6

家

分公司

，

奉节县港龙储运有限责任公司

（

万州港拥有

60%

股权

），

重庆市云阳县澎

溪港埠装卸有限公司

（

万州港拥有

52%

股权

），

巫山县抱龙河港埠装卸有限责任公

司

（

万州港拥有

70%

股权

），

忠县新生港埠装卸有限公司

（

万州港拥有

40%

股权

）

及

重庆市巫溪县孝子溪港埠装卸有限公司

（

万州港独资

）

2014

年度均为亏损

。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4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207� � � �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9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

、

否决议案的情况

。

3.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

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

决单独计票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5

年

4

月

28

日上午

10: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5

年

4

月

27

日

-2015

年

4

月

28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5

年

4

月

28

日上

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

2015

年

4

月

27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2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新疆阜康准东石油基地公司办公楼二楼行政会议室

。

3．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

现场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秦勇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4

人

，

代表股份

85,

778,663

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5.8640%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0

人

，

代表股份

66,758,058

股

，

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27.9115%

。

3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4

人

，

代表股份

19,020,605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数的

7.9525%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

、

常娜娜律师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4

、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

（

指除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5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23,228,367

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

9.7118%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

人

，

代表股份

4,207,762

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7593%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

人

，

代表股份

19,020,605

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9525%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

无修改议案的情况

，

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

大会按照

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

参加投票的公司关联股东

，

创越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40,260,000

股

）、

秦勇

（

15,478,278

股

）、

吕占民

（

2,102,850

股

）、

常文玖

（

1,706,400

股

）、

张庆

（

929,836

股

）、

陶炜

（

824,000

股

）、

王

胜新

（

710,550

股

）

丁浩

（

494,018

股

）、

赵树芝

（

6,000

股

）

等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62,511,932

股

，

对议案

1

回避表决

。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该议案经表决

，

同意

23,266,73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其中

，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22,298,53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

议案

》

该议案经表决

，

同意

85,778,66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

、

常娜娜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本

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

、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

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051� � � �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15-021

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罗艳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惠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黄建洲声明

：

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２４７

，

２２０

，

４２３．５６ １

，

７８４

，

３０２

，

５７０．１６ －３０．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４７

，

０４７

，

６１２．７８ １８７

，

１４８

，

３３２．９５ －２１．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１４６

，

８８２

，

２７８．１７ １７９

，

４７６

，

３１５．８０ －１８．１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４４

，

０３８

，

８９９．８５ ３１６

，

０８３

，

０６１．６７ －５４．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９ ０．２４ －２０．８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９ ０．２４ －２０．８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４％ ３．９４％ －１．２０％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７

，

９３４

，

７２９

，

０４６．９８ １７

，

９００

，

０２４

，

９０６．８９ ０．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５

，

４２４

，

４４６

，

５５１．５８ ５

，

３０３

，

９９２

，

５７８．１０ ２．２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６

，

２８８．５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４７

，

８０７．４６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４

，

５９５．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４６

，

５８９．３２

合计

１６５

，

３３４．６１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５

，

１７０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８．０１％ ４４８

，

８３５

，

２０２ ０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０１８Ｌ－

ＦＨ００２

深

其他

０．９３％ ７

，

１９９

，

８７１ ０

中元国际工程设计

研究院

国有法人

０．７５％ ５

，

８０３

，

２００ ０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３％ ５

，

６１２

，

６１５ ０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６４％ ４

，

９４９

，

７０９ ０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传统保

险产品

其他

０．６２％ ４

，

７５９

，

６０８ ０

ＴＥＭＡＳＥＫ

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ＡＬＰＨＡ ＰＴＥ ＬＴＤ

境外法人

０．５９％ ４

，

５８４

，

０７５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六组合

其他

０．５２％ ４

，

００７

，

３７３ 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八组合

其他

０．５２％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４３％ ３

，

３５６

，

６２２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４８

，

８３５

，

２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８

，

８３５

，

２０２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７

，

１９９

，

８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１９９

，

８７１

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５

，

８０３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８０３

，

２００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６１２

，

６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６１２

，

６１５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９４９

，

７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９４９

，

７０９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

产品

４

，

７５９

，

６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７５９

，

６０８

ＴＥＭＡＳＥＫ 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ＡＬＰＨＡ ＰＴＥ

ＬＴＤ

４

，

５８４

，

０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５８４

，

０７５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４

，

００７

，

３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０７

，

３７３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３

，

３５６

，

６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５６

，

６２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企业，上述

２

名股东合计持有

４５

，

４６３．８４

万股，占

５８．７６％

，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中银收益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同为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金，合计

持有

８９６．９２

万股，占

１．１６％

，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同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基金，合计持有

８００．７４

万股，占

１．０３％

，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公司

前

１０

名股东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比期初减少

５０．０９％

，

主要原因为

：

①

报告期内公司本部增值税进项税额增

加

；

②

报告期内下属加拿大普康控股

（

阿尔伯塔

）

有限公司支付

２０１４

年末已计提未缴纳的各项税金

。

２

、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３０．１０％

和

３１．００％

，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

公司在执行项目可结算的工程量较少

。

３

、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３５．７３％

，

主要原因为

：

①

报告期下属加拿大普康控股

（

阿

尔伯塔

）

有限公司为开展矿业领域业务人员工资

、

办公费及咨询费等较上年有所增加

；

②

股份支付费

用及研究与开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

４

、

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２６．９９％

，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委内瑞拉农副产品加

工设备制造厂工业园等项目应收账款收回冲回了已计提的坏账准备

。

５

、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５４．４３％

，

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斯里

兰卡延河灌溉项目

、

孟加拉帕德玛水厂项目等生效收到预收款

，

报告期内项目生效较少

。

６

、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２１７．０７％

，

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投

资支付的现金较多

。

７

、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１８７．５３％

，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中

工国际

（

加拿大

）

有限公司收购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持有的对加拿大普康控股

（

阿尔伯塔

）

有限公司的

贷款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议

案

》，

公司拟出资

５

亿元人民币设立资产管理公司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

中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完成相关工

商登记手续

。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具体出资方案为

：

以公司部分存量资产评估作价出资

，

包

括

：

公司持有的邳州中工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该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３

，

１４６

，

４６３．６０

元人民币

；

公司持有的成都中工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该公

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９

，

０７５

，

５５７．７４

元人民币

；

位于北京市昌平

区的房产

，

评估值为

５０

，

５２７

，

８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

。

上述实物资本的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

。

其余以现金出

资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出资

３．７

亿元人民币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巨潮资讯网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在与中工国际之间进行确有必要且

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依据定价公平、公允、市场化

的原则，严格遵循、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关

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的要求，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中

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保证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在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与中

工国际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继续保持相互

独立。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中

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资产划转的承诺：

同意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部分资产无偿划转

给北京华隆进出口公司。在资产划转完成后，北京华隆进出

口公司继续履行和承担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

原与划转资产有关的全部义务和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中

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资产划转的承诺：

如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相关债务到期且债权

人提出有效请求时，北京华隆进出口公司将立即按中国工

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的要求履行偿还义务。建立由

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及北京华隆进出口公司共同管理的专项资金账户，

保证共管账户资金余额在有效期限内不低于未获得债权人

同意的债务总金额的

５０％

。对不同意债务转移且提出有效

债权请求的，按照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的指

令由该账户偿还债务。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计划

未来在条件成熟时，根据现有工程承包业务板块所属子公

司各自核心业务领域进行整合，并承诺除现有工程承包板

块所属子公司外不再新增其他从事工程承包业务的子企

业。

２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将继续支持中工国际发

展工程承包业务，承诺中工国际的业务不会因中国机械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对其他工程承包板块子公司实施整合而受

到限制。

３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行为规范，

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为避免未来可能存在的业务竞争，中

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不通过任何机构及任何形式

限制中工国际取得工程承包项目。未来中工国际与中国机

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或其关联人同时参与某项国际工程承

包业务的投（议）标活动，将遵循国际工程承包行业的管理

制度和协调机制，由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和中国对外

承包工程商会对工程承包企业的对外投标资格进行选择，

经过商会资格预审的协调机制避免竞争性竞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中

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间金融业务相关事宜

的承诺：

１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基于加强集团内部

资金的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构筑产融结合等考

虑，设立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国银监会批准的经

营存贷款业务的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为其下属企业提供金

融服务。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已建立健全内部控制、财务

会计等相关制度，其依法开展业务活动，运作情况良好，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在后续运营

过程中，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规范运作，确保上市公司在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的相关金融业务的安全性；

２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将督促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完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在

为集团控股上市公司（包括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存、贷款等

金融业务时，按照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签订相关协议，并约定

以上市公司按照上市规则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作为协议生效

要件；

３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将继续确保上市公司

的独立性并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经营自主权，由上市公司

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和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自主决策与国机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金融业务，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开始的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严格履行

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无。

四

、

对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

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２５．００％

至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３１

，

７８４．５６

至

４２

，

３７９．４１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４２

，

３７９．４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在执行项目

１－６

月可结算的工程量较少，预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

六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农机

”）

持有甘肃蓝科石化高

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蓝科高新

”）

的股权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蓝科高新首发上市

，

中农机作

为发行前股东承诺锁定股份

３

年

，

解禁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１１

年度将持有的上述

４８０

万股

股份划分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按公允价值计量

，

初始投资成本

９３７．５６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

中农机参

与了蓝科高新配股

，

发行价格

５．６８

元

／

股

，

投资成本

２９９．９０

万元

，

配股完成后

，

中农机持有蓝科高新

５３２．８

万股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蓝科高新的市场价格为

１４．７８

元

／

股

，

中农机持有

５３２．８

万股

，

共计

７

，

８７４．７８

万元

。

中工国际

（

香港

）

有限公司作为基石投资者

，

按中石化炼化工程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价格

１０．５０

港元

／

股认购该公司发行的

Ｈ

股股票

７３９．３５

万股

。

２０１３

年度将持有的上述股份划分至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按公允价值计量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石化炼化工程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的市场价格为

６．７２

港元

／

股

，

共计

４

，

９６８．４３

万港元

，

折合

３

，

９３５．４４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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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

：

３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３０～３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３

号

３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现场会议主持人

：

由于工作安排与会议时间冲突

，

公司董事长罗艳女士无法参加并主持本次会

议

。

经公司过半数以上董事研究决定

，

推选董事赵立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９

人

，

代表股份

４６８

，

６０１

，

５５５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６０．５６％

。

其中

：

１

、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８

人

，

代表股份

４５７

，

３２５

，

５９７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９．１１％

。

２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１

人

，

代表股份

１１

，

２７５

，

９５８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４６％

。

３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

，

中小股东共

２５

人

，

代表股份

９

，

７１０

，

７５３

股

，

占公司总

股份的

１．２６％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１

、

以

４６７

，

６８２

，

４４９

股同意

，

４

，

４００

股反对

，

９１４

，

７０６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

审议通过了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以

４６７

，

６８２

，

４４９

股同意

，

０

股反对

，

９１９

，

１０６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８０％

，

审议通过了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以

４６７

，

６８２

，

４４９

股同意

，

０

股反对

，

９１９

，

１０６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８０％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以

４６７

，

６８２

，

４４９

股同意

，

８３０

，

２０６

股反对

，

８８

，

９００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

同意

８

，

７９１

，

６４７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０．５３５２％

；

反对

８３０

，

２０６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４９３％

；

弃权

８８

，

９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９１５５％

。

５

、

以

４６７

，

６８２

，

４４９

股同意

，

０

股反对

，

９１９

，

１０６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８０％

，

审议通过了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

及摘要

。

６

、

以

４６７

，

６８２

，

４４９

股同意

，

４

，

４００

股反对

，

９１４

，

７０６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

＞

的议案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８

，

７９１

，

６４７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０．５３５２％

；

反

对

４

，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４５３％

；

弃权

９１４

，

７０６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９．４１９５％

。

７

、

以

４６７

，

６８６

，

８４９

股同意

，

０

股反对

，

９１４

，

７０６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８０％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

２０１５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８

、

以

４６７

，

６８２

，

４４９

股同意

，

０

股反对

，

９１９

，

１０６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８０％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委托中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资金综合管理的议案

》。

其中中小

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８

，

７９１

，

６４７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０．５３５２％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９１９

，

１０６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４６４８％

。

９

、

关联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

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

、

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以

８

，

４２１

，

４１０

股同意

，

３７４

，

６３７

股反对

，

９１４

，

７０６

股

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６．７２％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与国机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续签

＜

金融服务合作协议

＞

的议案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８

，

４２１

，

４１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６．７２２５％

；

反对

３７４

，

６３７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３．８５８０％

；

弃权

９１４

，

７０６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４１９５％

。

１０

、

以

４６７

，

６８２

，

４４９

股同意

，

０

股反对

，

９１９

，

１０６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

其中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

同意

８

，

７９１

，

６４７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０．５３５２％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９１９

，

１０６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４６４８％

。

１１

、

关联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

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

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以

８

，

７９１

，

６４７

股同意

，

０

股反对

，

９１９

，

１０６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５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８

，

７９１

，

６４７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０．５３５２％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９１９

，

１０６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９．４６４８％

。

１２

、

以

４６７

，

３１４

，

６４９

股同意

，

３６７

，

８００

股反对

，

９１９

，

１０６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３％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中工国际

（

加拿大

）

有限公司继续为控股子公司加拿大普

康控股

（

阿尔伯塔

）

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加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８

，

４２３

，

８４７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６．７４７６％

；

反对

３６７

，

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３．７８７６％

；

弃权

９１９

，

１０６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４６４８％

。

１３

、

以

４６７

，

６８２

，

４４９

股同意

，

０

股反对

，

９１９

，

１０６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该议案为特别

决议事项

，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１４

、

以

４６７

，

６８２

，

４４９

股同意

，

０

股反对

，

９１９

，

１０６

股弃权

，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８

，

７９１

，

６４７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０．５３５２％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９１９

，

１０６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４６４８％

。

四

、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大会上

，

独立董事孙伯淮先生

、

王化成先生

、

王德成先生向大会作了

２０１４

年度工作的述职

报告

，《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

年度述职报告

》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欧昌佳律师

、

张俊涛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

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

、

表决

结果

，

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法规

、

规章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051� � � �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15-020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以专人送达

、

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七名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七名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如下决议

：

１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

度报告

》。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

》

正文见同日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登的

２０１５－０２１

号公告

。

２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补选葛长银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

，

补选骆家马龙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

３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工国际基建

（

印度

）

有

限公司

５００

万美元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登的

２０１５－０２２

号公告

。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该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051� �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15-022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中工国际基建（印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１

、

概述

中工国际基建

（

印度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工印度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

，

进一步开发印度市场

，

中工印度拟向中国工商银行印度孟买支行

（

ＩＣＢＣ Ｍｕｍｂａｉ

）

申请

５００

万美元银

行授信

，

用于相关工程合同项下的保函开立

、

信用证开立和临时流动资金贷款

。

根据融资需要

，

公司拟

为中工印度上述

５００

万美元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为自银行批准相关授信之日起一

年

。

２

、

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的表决情况

中工国际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工国际基建

（

印度

）

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美元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

根据相关规定

，

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董事会权限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工国际基建

（

印度

）

有限公司

（

ＣＡＭＣ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Ｉ

）

ＰＶＴ． Ｌｔｄ．

）

注册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

注册地址

：

印度新德里市萨基特区

ＳＦＳ

公寓

Ａ

座

１０１

号

，

邮编

１１００１７

（

Ａ－１０１

，

ＤＤＡ

，

ＳＦＳ

，

ＳＡＫＥＴ

，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１１００１７

，

ＤＥＬＨＩ

，

ＩＮＤＩＡ

）

注册资本

：

５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

：

进出口贸易

、

工程咨询

、

工程承包项目开发

股东情况

：

中工国际持有

５１％

股份

；

印度橄榄咨询公司持有

４９％

股份

。

中工印度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９９

，

５９９．５５ ９０８

，

６２６．３０

负债总额

８

，

０２１．８５ ７

，

８４２．６７

净资产

５９１

，

５７７．７ ９００

，

７８３．６３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０．００

－３１１

，

６２１．３９

０．００

－１

，

００３

，

２６４．３５

净利润

－３１１

，

６２１．３９ －１

，

００３

，

２６４．３５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中工印度向中国工商银行印度孟买支行申请

５００

万美元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担

保期限为自银行批准相关授信之日起一年

。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中工印度提供

５００

万美元的信用额度担保

，

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公司属地化经

营战略

，

深入开发印度市场

，

并满足向银行融资的要求

，

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筹措资金

，

开展业务

，

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

。

公司为中工印度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

）

及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

相违背的情况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信息披露日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担保额度合计为

５７

，

２２３

万元

（

含本次担

保

），

占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５

，

８０８

，

７５０

，

４２２．３４

元的比例为

９．８５％

。

上述担保全部为

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

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上述担保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

，

同意将上述担保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

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中工国际基建

（

印度

）

有限公司提供

５００

万美元的信用额度担

保

，

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公司属地化经营战略

，

深入开发印度市场

，

并满足向银行融资的要求

，

有利于控

股子公司筹措资金

，

开展业务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

该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符合

《

公司法

》、《

证

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

《

公

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

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 月 29 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基金经理暂停履行职务的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下称

“

本公司

”）

旗下信诚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曾丽琼女士因个人原因

（

休

产假

）

无法正常履行职务

，

本公司根据有关法规和公司制度批准曾丽琼女士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休产假

。

在休假期间

，

曾丽琼女士所管理的信诚双

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由该基金的另一基金经理杨立春先生单独管理

；

曾丽琼

女士所管理的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该基金的另外两名基金经理王

旭巍先生和杨立春先生共同管理

。

上述事项将根据有关法规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

特此公告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 29�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办理份额折算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

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及

《

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规定

，

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自

《

基金合同

》

生效之日起每

４

个月的开放日

，

基

金管理人将对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份额

（

以下简称

“

新双盈

Ａ

”）

进

行基金份额折算

；

自

《

基金合同

》

生效之日起每一年的运作周期到期日前

，

基金管理人

将对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份额

（

以下简称

“

新双盈

Ｂ

”）

进行基金份

额折算

。

现将折算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新双盈

Ａ

的基金份额折算

１

、

折算基准日

新双盈

Ａ

的每个开放日

。

本次新双盈

Ａ

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与其第二个运作年的第三个开放日为同一

个工作日

，

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

。

２

、

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新双盈

Ａ

份额

。

３

、

折算频率

新双盈

Ａ

的每个开放日折算一次

。

新双盈

Ａ

的开放日为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

４

个月的对日

。

如该日为非工作日

，

则

开放日为该日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

４

、

折算方式

在折算基准日日终

，

新双盈

Ａ

的份额

（

参考

）

净值将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

，

折算前新双

盈

Ａ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超出

１．０００

元的部分将按新双盈

Ａ

折算后的份额

（

参考

）

净

值

（

１．０００

元

）

折算为新双盈

Ａ

的基金份额并分配给新双盈

Ａ

的份额持有人

。

新双盈

Ａ

的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

新双盈

Ａ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

，

由此误

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

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

新双盈

Ａ

在开放日折算比例将保留到小数点后

９

位

。

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

，

基金份额折算对新双盈

Ａ

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

。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后

，

新双盈

Ａ

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

发布的相关公告

。

二

、

新双盈

Ｂ

的基金份额折算

１

、

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

，

假设新双盈

Ｂ

的开放日为

Ｔ

日

，

则其折算基准日为

Ｔ－２

工

作日

。

本次新双盈

Ｂ

的开放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

，

其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

。

２

、

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新双盈

Ｂ

份额

。

３

、

折算频率

每个运作周年到期日前第二个工作日折算一次

。

４

、

折算方式

在折算基准日日终

，

新双盈

Ｂ

的份额

（

参考

）

净值将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

，

新双盈

Ｂ

份

额持有人持有的新双盈

Ｂ

的份数将相应调整

。

新双盈

Ｂ

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

新双盈

Ｂ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

，

由此误

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

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

新双盈

Ｂ

的折算比例将保留到小数点后

９

位

。

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

，

基金份额折算对新双盈

Ｂ

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

影响

。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后

，

新双盈

Ｂ

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

发布的相关公告

。

风险提示

：

１

、

若近期市场出现异常波动

，

导致本折算方案不适用

，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

２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

基

金合同

》

和

《

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法律文件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

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

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进行查询

。

特此公告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 29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基金

Ａ份额第三个运作周年利差设定的公告

《

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中关于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之

Ａ

份额

（

以下简称

“

新双盈

Ａ

”）

年约定收益率的

相关规定如下

：

视国内利率市场变化

，

基金管理人在下一个运作周年开始前需公告该

运作周年适用的新双盈

Ａ

的约定收益的利差值

。

利差的取值范围从

０％

（

含

）

到

２％

（

含

）。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

同时结合国内利率市场情况

，

本基金第三个运作周年的利

差值确定为

２．０％

。

本基金第三个运作周年新双盈

Ａ

的年约定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

：

本基金第三个运作周年新双盈

Ａ

的年约定收益率

（

单利

）

＝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

利率

（

税后

）

＋２．０％

新双盈

Ａ

的年约定收益率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

。

其中计算新双盈

Ａ

的年约定收益率的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

税后

）

是指在基

金合同生效日前的第二个工作日或新双盈

Ａ

的每个开放日前的第二个工作日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整存整取基准年利率

（

当时适用税率

）。

在新双盈

Ａ

的每个开放日前的第二个工作日

，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该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整存整取基准年利率重新设定该开放日次日起

适用的新双盈

Ａ

的年约定收益率

，

并在开放日公告

。

风险提示

：

新双盈

Ａ

具有低风险

、

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

，

但是

，

基金管理人并不承诺或保证

新双盈

Ａ

的约定收益

，

在基金资产出现极端损失的情况下

，

新双盈

Ａ

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约定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风险

。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

真阅读本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和

《

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法律文件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２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 29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双盈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参加信达证券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经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信达证券

”）

协商一致

，

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起

，

本公司旗下信诚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以下简称

“

本基

金

”）

参加信达证券发起的网上交易系统开放式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

一

、

优惠活动期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起

，

活动截止时间以届时公告为准

。

二

、

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申购

（

含定期定额投资

）

业务

，

原申购费

率高于

０．６％

的

，

优惠为原费率的四折

，

且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

按本基金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三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基金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模式的申购

（

包含定期定额

申购

）

手续费

，

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

金认购费

。

２

、

本次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属于信达证券

。

优惠活动期间

，

业务办理的业

务规则和流程以信达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

（

包括但不限

于活动规则

、

活动时间

）

如有变化

，

以信达证券

（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的最新公布内容为

准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四

、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本次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属于信达证券

。

详情请至信达证券各营业网点

咨询

。

２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五

、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 29日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赎

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4月 29日

１．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场内简称：信诚商品）

基金简称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５５１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原因

说明

根据《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投资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同时

正常交易的工作日。鉴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伦敦交易所休市，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上述日期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

，

本公司将恢复办理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的日常申购

、

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

２

）

如有任何疑问

，

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进行查询

。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 29日


